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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加强学校制度建设，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进一步弘扬爱岗敬业、教书育人的高尚师德，激发广大教师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、主动性、创造性，推动我校教育教学工作的快速、协调发展，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和相关要求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评优树先工作的原则
1．坚持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和办学效益，有利于提高教育教学质量，有利于启动内部活力和调动教职工工作积极性的原则。
2．坚持以绩取人，激励竞争的原则。
3．坚持向一线教师倾斜的原则。
4．坚持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。
5．坚持在评选中突出考核地位的原则。
二、评优树先的范围
1．评选对象：全体教职工。
2．新调入我校工作不满两年的不参与评选。
3．本学年请假、外出学习、借调外单位工作3个月以上的不参与评选。
4．上年度全校考核位居倒数10%以内的不参与评选，对出现安全、师德等问题和上年度教学成绩居于后列（考核对比学校第四名）的实行一票否决。
三、评优树先程序
1．成立评优树先工作小组。由分管领导和9名群众代表（各级部2人+艺体1人）组成，负责评优树先过程的材料审查、推报工作。
2．评优树先项目一般分为综合类、单项类和第三类。
（1）综合类指：上级表彰的优秀教师、优秀班主任、师德标兵（正规）等。
（2）单项类指：教学工作、德育先进、教研工作、优秀青年教师、红旗手等。
（3）第三类指：类似于宣传标兵、图书征订先进个人、绿化工作先进个人等。
3．先进人员的产生一般遵照以下程序：
下发评选文件——符合评审条件的个人自愿报名——评优树先工作小组进行资格审查——评优树先工作小组根据个人材料计分——计算三年考核分——评委打分——排出名次评选——校内公示——上报
4．上级文件中有明确产生办法的，要按照上级文件规定进行，符合“优先项”原则的，同等情况下，优先考虑。没有具体要求，只要求推报的要按照学校规定程序进行。
四、评优树先分类计算办法
1.上级有明确评选标准的荣誉：
（1）个人材料计分：
上级没有明显数量限制时：称号类每小类不超2件；实践类每小类不超过3件，研究类每小类不超过2件。
上级有明显数量限制时，结合根据所在大类，进行数量限制。
统计期限根据上级要求进行（近三年或者近五年）
备注：
①计分标准如果有未涉及的证书，由校长办公会讨论裁定；
②同一个课题多个获奖只记录最高分值一次，市级及其以上二等奖降为下一等级的一等奖处理（以此类推），区级二等奖及其以下不加分。
计分标准（教学类评选优先标准）
	分类
	国家级、省级
	市级
	区级

	称号类
	名师、名班主任
	10
	6
	4

	
	学科带头人
	10
	4
	2.5

	
	教学、科研能手、骨干
	8
	3
	2

	
	教坛新秀
	3
	2
	1.5

	实践类
	优质课、基本功一等奖
	6
	3
	1.5

	
	优课、实验说课、教学设计、作业设计、课程设计、自制教具一等奖
	2
	1.5
	1

	
	公开课、专题发言
	2
	1
	0.5

	研究类
	课题
（结题为准，成员分值减半）
	4
	2.5
	1.5

	
	论文（第二作者分值减半）
	0.5
	0
	0


附加标准（综合类评选附加标准，或者教学类评选有明显下列项目）
	分类
	国家级、省级
	市级
	区级

	表彰类
1、优秀教师、教育工作者、班主任、师德标兵；教学、教研、德育先进个人；优秀少先队辅导员、团员、团干部等。
2、单学科工作先进个人表彰，计分减半；优秀班集体对应同级别的优秀班主任，计分减半。
	3
	2
	1.5

	辅导学生（有指导证书）
	1
	0.5
	0.2


（2）考核计分：根据全校大排名，全校第一记15分，每降一个名次减0.2分，减完为止。考核计分周期随不同评优项目的频次而定（1年评选一次，只计上年度考核；2年评选一次，近两年考核赋分求和，以此类推）
（3）评选小组打分：按照百分制，使用投票箱（本项视情况决定是否启用）
最终名次确定是以上三项之和。
2.上级没有明确评选标准的荣誉：（1:1推评，为了防止滚雪球，都能有第一桶金）
（1）考核计分：根据全校排名，全校第一记15分，每降一个名次减0.3分，减完为止。考核计分周期随不同评优项目的频次而定（1年评选一次，只计上年度考核；2年评选一次，近两年考核赋分求和，以此类推）
（2）评选小组打分：按照百分制，使用投票箱（本项视情况决定是否启用）
最终名次确定是以上两项之和。
3. 对于时间紧，要求马上上报的奖项（界定12小时内）可以省略程序，由校长办公会各领导提名候选人，投票决定。
4. 教学外荣誉（对其他荣誉和职称晋级无影响）：如读书标兵、国防教育先进个人、禁毒先进个人、宣传标兵、图书征订先进个人、绿化工作先进个人、学习强国先进等，由分管这项工作的领导自行指定。
五、说明
（一）关于优质课、课题等推选工作说明
1.优质课尊重组内推选原则，发挥集体力量磨课，被推选教师力争获一等奖。
2.优质课如出现报名人数超过分配名额数时，按照以下两项分数之和：
（1）教研组内组织参评人模拟讲课，组内根据“双新课堂”标准打分；
（2）最近一个年度考核成绩，第一名15分，每降一个名次减0.1分。
3.课题类参评，根据课题立项撰写情况，科研处组织评委择优推选。
（二）关于评优树先频次的说明
1.一学年内，经过学校推选，已经获得过一次上级表彰的（1:1推荐入选），原则上不再参与下一次的同级别其他表彰的推报，例如：区级荣誉，原则上一人一年内只能获得一个（教学业务类不受此限制，但需要遵循上级有关限制条件）
2.同一荣誉称号，下一年不再参评，再下一年可以参评。如上级对评选范围有要求，以上级要求为准（如有特殊情况，由校长办公会研究讨论决定）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淄博市张店区第六中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2月

